北京印刷学院教务处文件

印教字[2024]第（95）号

关于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

期末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

各教学单位：
为加强教学管理，规范考试工作，严肃考试纪律,现将本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具体安排和要求通知如下：
一、期末考试安排及准备工作
1.期末考试时间
第17、18周：2024年6月17日--6月26日， 2020级、2021级、2022级、2023级（非艺术生），重修学生。

第19周：2024年7月1日7月3日，2023级（艺术生），重修学生。

学生可以在学校教务处网站下载考试安排表（见附件1）查看具体考试时间安排及考试地点。学生应严格按照安排的时间、地点进入指定考场参加考试，否则会影响考试成绩录入。

各教学单位根据教务处下发的考试安排表查看考试总体安排，准备考试相关资料。

请各教学单位登录教学管理信息服务平台在考务管理-排考名单管理模块打印每个考场的考生签名表2份，放入相应试卷袋中，考试时由监考老师组织学生签到，考试结束后签到表1份放入试卷袋。

各教学单位组织的考试科目，请自行安排，按时提交成绩。

2.提交考试试题时间：2024年6月7日（第15周星期五）下班前提交至实习工厂。
程序：
（1）提交试题。出题老师将试题PDF格式的A、B卷电子稿，纸介试卷及试卷审批单各一份，提交至各教学单位。
（2）各教学单位根据考试安排表书写好试卷袋。请在试卷印制单上明确标注印制分装后的试卷送达地点。
（3）教学单位将期末考试试题选用卷PDF电子稿、试卷印制单、写好的试卷袋（内含考生签名表2份），交给教学实习工厂田子林老师（联系电话13811058697，办公室电话60261233）。另一套各教学单位留档备用。
（4）实习工厂印制好试卷后，由教务处组织考试的试卷送至教务处，由二级学院组织的考试送至各二级学院。
3.各单位要认真做好期末教学工作，教师要组织辅导答疑，除规定面授以外，可以利用网络平台等形式及时解决学生的疑难问题，确保学生能认真进行期末复习总结，提高学习质量。
4.本学期考试实行各教学单位交叉监考制度。监考安排表发给各教学单位后，请各教学单位严格按照监考安排上要求的人数、时间、地点来安排监考。监考教师安排好后，返回教务处考务管理办公室。教务处考务咨询电话：1053。
二、考试要求
各教学单位要认真落实印院发[2019]39号《北京印刷学院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文件精神（见附件3），针对以往考试过程中存在的各类问题，严加整改，规范教学与教学管理工作，把好考试质量关，切实推进教风和学风建设。
1.命题
课程考核的命题必须按教学单位文件要求的命题原则进行，各单位要对试题质量层层把关，各负其责，确保本学期各门课程考核试题达到学校规定的质量标准。
2.试卷提交
各单位务必在规定时间送交试题，以保证考试的正常进行。在规定时间内未提交试题的课程，由开课单位自行负责印制并分装试卷。
3.考试成绩报送
各门课程成绩评定按教学大纲规定进行，平时成绩所占比例及评定办法都要有明确规范的书面说明，并严格执行。各课程考试结束后，应于一周之内完成试卷批阅、成绩登录工作（毕业生成绩务必于2024年6月24日23:00前录入系统），同时将教师签名成绩单一式二份报教学秘书。请各教学单位及时、准确、规范检查统计成绩录入情况，督促老师按照规定要求完成好成绩录入工作。出现错录、漏录等情况将按有关文件精神进行处理，成绩提交情况将影响教学单位的考核。凡有成绩登陆操作问题，请及时咨询教务处成绩系统管理人员，电话：1053。
三、加强考试组织管理工作
1.各单位要严格按照印院发[2019]39号《北京印刷学院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文件精神要求，按照北京印刷学院监考人员职责（见附件4），进行考前动员和培训。

对监考教师应进行考前动员和监考培训（尤其是新教师），保证监考人员遵守监考纪律，按时到达考场。迟到按教学事故处理。

对学生进行考前教育，严明考试纪律，加强诚信教育。

为杜绝利用通讯设备作弊，考场已安装屏蔽器。请考生认真复习，塑造风清气正的校园氛围。考试期间，将开启屏蔽器，未结课的2023级艺术专业教学可能受到影响，特此告知。
2.坚持“从严治教”、“从严治考”的原则，加强考试过程管理，各单位要充分发挥院（部）级督导的作用，对涉及本单位学生或教师的考试进行整体过程的监控；学校将组织督导和处级干部，在考试过程中进行全面检查。对违反学校考试管理规定、监考失职、学生违纪及作弊等现象按有关文件精神进行处理。

3.离校生需提前联系原所在学院学工老师办理入校申请。
附件1：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安排表

附件2：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考生安排表

附件3：《北京印刷学院课程考核工作管理办法（修订）》

附件4：北京印刷学院监考人员职责

附件5：离校生重修名单

关于2023-2024学年第二学期期末考试工作安排的通知

教 务 处

二O二四年六月五日

PAGE  
4

